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9)良字第 389號 

主旨:有關該局推出「第三階段安心旅遊旅行業送客團客補助方案」(簡稱臺北加碼

GO)，執行期間為109年12月1日至110年3月7日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鼓勵踴躍

參與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109年 11月 30日北市觀旅字第 1093034166號

函轉「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輔導旅行業安心旅遊振興國旅補助要點」

實施辦理。 

2. 旨揭方案實施期程及補助名額共 10 萬人，分別如下： 

(1)109 年 12 月 3 萬人，(2)110 年 1 月 3 萬人，(3)110 年 2 月 1 日

至 3 月 7 日 4 萬人。旅行業者可在 12 月同時報名 1-3 月之出團日期。 

3. 該方案補助旅行業者組團至本市旅遊，行程必須為二天一夜以上，至

少在本市合法旅宿業住宿一晚及膳食一餐(午餐或晚餐)，每日至少到

訪本市景點2處，10人以上成團，每位團客補助旅行社最高新臺幣

1,000元，每團補助上限4萬元，額滿為止，每人限補助一次。 

4.該次方案不開放分公司報名登錄，線上報名及詳細活動內容規範請參

閱活動網站：https://3rd.motoway.tw/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